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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助學金 9月23日前受理申請  
學生大代誌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109年第2期師資培育助學金申請日至9月23日止，凡本

校經教育學程甄試通過之在學師資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為系所前百分之40，或

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至少為80分以上者，皆可申請。

 

獲得本助學金之服務內容須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童課業，服務

時數不得低於總服務學習時數百分之50，其次為參與教育服務或師資培育中心行政服

務，本助學金之服務時數不得列計為師培中心之中等實地學習課程或教育專業服務課

程 時 數 。 敬 請 把 握 申 請 時 間 ， 詳 情 請 見 師 培 中 心 網 站 。 （ 網 址

： h t t p : / / c t e . t k u . e d u . t w / a p p / n e w s . p h p ? S n = 1 0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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